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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018）

提示性公告

茲提述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7年5月18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刊登，有關本公司股份（「股份」）由2017年5月18日（星
期四）下午三時十七分起短暫停牌之公告，以待發佈一份可能包含本公司內
幕消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股份暫
停交易的最新進展資料。

董事會已留意到2017年5月18日在投資界傳播的一份指控本公司的報告（「5
月18日報告」）。董事會亦留意到 5月18日報告乃由早前於 2017年5月11日在
投資界傳播的載有指控本公司有關財務表現及企業管治內容的報告（連同5
月18日報告，統稱「該等報告」）的同一實體刊發。

本公司現正就 5月18日報告尋求專業意見，並將以澄清公告（「澄清公告」）的
形式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對其當中所載指控的回應。澄清公告將盡
快適時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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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於提供準確的信息披露，並反駁企圖破壞對本公司管理、財務
表現及企業管治信心的任何虛假指控。本公司保留就損害或其他補償向該
實體及╱或有關該等報告的關聯人士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誠如該等報告的免責聲明所述，該實體持有本公司證券的淨沽倉位，因此，
倘本公司股價下跌，可變現重大收益。該等報告的免責聲明亦指出，該等報
告及其中所載全部聲明均為該實體的意見，且不應視為事實陳述。

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股份於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十七分起於聯交所短暫暫停
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澄清公告。

承董事會命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文輝

香港，2017年5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潘政民先生及莫祖權先生；
一名非執行董事吳春媛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文輝先生、潘仲賢
先生、陳炳義先生及周一華女士。


